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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》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辑，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　　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》1992年、1993年为合订本，1994年至2002年按年度编辑
。
从2003年起，改为每半年出版一辑，其中上卷本收录每年1月至6月公布的法规，下卷本收录每年7月
至12月公布的法规。
本辑为2010年上卷本。
  　三、本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》共收录50件法规。
其中法律3件，行政法规、法规性文件4件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22
件，司法解释4件，其他部委发布的相关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17件。
　　四、本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》按下列顺序编排：1.法律；2.行政法规、法规性文
件；3.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；4.附录。
其中，第3大类按综合、证券、基金、期货分类编排，证券篇中按照发行类、机构类、上市公司类、
信息披露类编排，各类别依次按颁布时间顺序排列。

Page 2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�>>

书籍目录

法律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　　(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
会议通过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)　全国人民代表大
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的决定　　(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2010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)全国人民代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的决定　　(2010年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00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1号公布)行政法
规法规性文件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　　(199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3l号
公布2010年2月2日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)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
作的意见(2010年1月12日国办发[2010]5号)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(2010年4
月6日国发[2010]9号)　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(2010年5月7日国
发[2010]13号)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综合　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
的指导意见　　(2010年3月19日中央宣传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文化部、广电总局、新闻出版
总署、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会银发[2010]94号)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法　　(2010
年5月4日证监会令第67号)　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(第九批)　　(2010年5月7日证监会公
告[2010]16号)　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　　(2010年5月19日人民银行
、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会银发[2010]198号)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　　(2010年6月4日证监
会公告[2010]18号)　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　　(201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
银行、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会银发([2010]193号)证券发行类　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板推荐工作的指
引　　(2010年3月19日证监会公告[2010]8号)机构类　关于开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的指导
意见　　(2010年1月22日证监会公告[2010]3号)　关于加强证券经纪业务管理的规定　　(2010年4月1日
证监会公告[2010]11号)　证券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　　(2010年4月21日证监会公告[2010]14号)　
关于修改《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》的决定　　(2010年5月14日证监会公告[2010]17号)　关于修改《
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》的决定　　(2010年6月30日证监会公告[2010]20号)上市公司类　
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　　(2010年4月13日证监会公告[2010]12号)　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
的通知　　(2010年4月15日财政部、证监会、审计署、银监会、保监会财会[2010]1l号)　信息披露类　
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——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(2010年修订)
　　(200年1月11日证监会公告[2010]2号)　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——财务报
告的一般规定(2010年修订)　　(2010年1月11日证监会公告[2010]1号)　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
编报规则第20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　　(2010年3月29日证监会公告[2010]10
号)　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1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
式　　(2010年6月29日证监会公告[2010]19号)基金　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XBRL模板第3号《年度报告
和半年度报告》　　(2010年2月8日证监会公告[2010]5号)　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　
　(2010年4月21日证监会公告[2010]13号)期货　关于建立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(试行)　
　(2010年2月5日证监会公告[2010]4号)　关于期货交易所、期货公司缴纳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有关事
项的规定　　(2010年3月15日证监会公告[2010]7号)附录　附录一　　2010年上半年中国证监会明令废
止或停止执行的文件、条款　附录二 司法解释　　关于印发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
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(二)》的通知　　　(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公通
字[2010]23号)　　关于印发《人民检察院扣押、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》的通知(2010年5月9日最高人
民检察院高检发[2010]9号)　　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贯彻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工作原则的若干
意见》的通知　　　(2010年6月7日法发[2010]16号)　　关于印发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
干问题的规定》和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通知　　　(2010年6月13日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法发[2010]20号)　附录三 其他部委发
布的相关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　　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　　　(2010年1月4日司法部令第120号)
　　保险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　　　(2010年1月8日保监会令2010年第2
号)　　关于做好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　　　(2010年1月15日国税发[2010]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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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)　　关于印发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　　　(2010年1月15日财会[2010]2号)　
　关于中央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　　　(2010年1月26日国资发产权[2010]11号)　　
关于印发《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　　⋯⋯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�>>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第十三条 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，应当遵守定密权限。
中央国家机关、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、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、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；设区的
市、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、单位可以确定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。
具体的定密权限、授权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。
机关、单位执行上级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，需要定密的，根据所执行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确定。
下级机关、单位认为本机关、本单位产生的有关定密事项属于上级机关、单位的定密权限，应当先行
采取保密措施，并立即报请上级机关、单位确定；没有上级机关、单位的，应当立即提请有相应定密
权限的业务主管部门或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。
公安、国家安全机关在其工作范围内按照规定的权限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。
第十四条 机关、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，应当按照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定确定密
级，同时确定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。
第十五条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，应当根据事项的性质和特点，按照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，限定
在必要的期限内；不能确定期限的，应当确定解密的条件。
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，除另有规定外，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，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，秘密级不超过十
年。
机关、单位应当根据工作需要，确定具体的保密期限、解密时间或者解密条件。
机关、单位对在决定和处理有关事项工作过程中确定需要保密的事项，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公开的，正
式公布时即视为解密。
第十六条 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，应当根据工作需要限定在最小范围。
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能够限定到具体人员的，限定到具体人员；不能限定到具体人员的，限定到机关
、单位，由机关、单位限定到具体人员。
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以外的人员，因工作需要知悉国家秘密的，应当经过机关、单位负责人批准。
第十七条 机关、单位对承载国家秘密的纸介质、光介质、电磁介质等载体（以下简称国家秘密载体）
以及属于国家秘密的设备、产品，应当做出国家秘密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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